
《萩芦镇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建房审批与建设安全管理的通知》政策解读
一、出台背景及意义

为规范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工作，加快形成“全覆盖巡查、常态化监管”的农村建房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保障农民合法建房需求，根据上级工作要求，并立足我镇实际，制定《萩芦镇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建房审批与建设安全管理的通知》。

二、目标任务

实现镇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工作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农村建房审批与建设安全规范化、常态化，对农村村民建房实行全覆盖规范。
三、范围期限

本文件在萩芦镇范围内实施，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四、主要内容

（一）组织机构

调整充实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和办公室成员，明确协调机制及办公室职责，细化任务分工，加强对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申请、审批、建设、验收的全程监管。

（二）压紧压实责任

各村、镇直各有关部门、参建主体要严格按照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工作责任清单落实职责、密切配合、统一协调、相互协作。
（三）优化审批流程

充分发挥数字萩芦微信小程序作用，村委会加强申请资料填报指导，引导群众通过小程序登记建房申请，推动农村建房审批监管“一网办理、一体调度、全程监督”。

（四）强化全过程监管

1.实行“四到场”制度

（1）农村宅基地申请审查到场。收到村民建房申请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实地联合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拟用地是否符合规划和地类等。
（2）批准后丈量放样、圈梁到场。丈量放样到场。自收到村民放样预约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组织对批准建房的用地进行实地丈量放样，确定建房位置，明确四至边界。圈梁到场。收到村民圈梁到场申请后，由包村干部组织人员现场核查施工情况。

（3）施工关键节点巡查到场。现场查验建房是否按照批准面积、图纸施工，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施工，发现问题及时制止，杜绝产生少批多建、超层、地下室的现象。
节点1：一层柱、二层梁板面支模及布筋完成，板面浇捣砼前

节点2：一层外脚手架开始搭设及垂直升降机开始安装当天

节点3：二层柱、三层梁板面支模及布筋完成，板面浇捣砼前

节点4：三层柱、四层梁板面支模及布筋完成，板面浇捣砼前

节点5：闷顶层柱、斜屋面支模及布筋完成，斜屋面浇捣砼前

节点6：外立面装饰完成、外脚手架开始拆除当天

（4）村民住宅竣工验收到场。村民建房完工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进行验收，实地检查村民是否按照批准面积、四至等要求使用宅基地，是否按照批准面积和规划以及外立面农房风貌管控要求进行建房，并出具验收意见。
2.严格挂牌施工

严格执行农村建房安全管理规定，村民住宅建设现场须悬挂施工公示牌，公示审批文件编号、建房村民姓名、宅基地面积和四至、建房层数、举报电话等信息，并张贴农村自建房（三层以下）质量安全常识“一张图”，接受社会监督。

3.强化巡查监管

（1）落实巡查责任。切实加强巡查监管，落实农村建房网格化包片巡查制度。

（2）落实巡查要求。协调机制小组办公室落实日常巡查制度，每月抽查辖区范围内25%的在建农房情况，履行建设程序和现场监管职责。镇包村领导每日应组织包村工作队、村干部通过数字萩芦或到场对辖区内建房情况进行巡查，发现违建行为、施工安全隐患立即制止并报告。
   （3）严肃问题处置。各巡查责任人发现违规建设行为或施工质量安全问题，要立即报告协调机制小组办公室并上传数字萩芦存档。协调机制小组办公室要及时下达限期整改停工通知文书并没收施工牌，违规建设、未按图施工由各包村领导、包村干部、村干部负责督促整改，施工安全问题由村建站负责督查整改。经督促仍未整改到位的，及时移送执法部门进行执法。属于两违建筑的，同步报镇两违办，并按照《萩芦镇“两违”整治工作实施细则》处置到位。
    （五）严肃工作纪律
    各村、镇直有关部门要按照建房审批和建设安全管理流程，认真履职尽责，切实加强监管，对工作不力、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部门及个人，移交纪检监察部门严肃追责。
萩芦镇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领导对本机制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今后，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涉及部门职责以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执行。
五、联系方式

萩芦镇村建站曹劲松       0594-3963274


